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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
 
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1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 
 

政府當局  
 

2. 法案委員會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考慮刪除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
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》 ("條例草案 ")中
文文本第 14 條標題中的第一個 "的 "字
及第 14(1)條中的第一個 "的 "字，使條
文更易於閱讀；  

 
(b) 以書面方式述明，日後若保安局局長建

議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4 就實體貨幣及
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("現金類物品 ")而
指 明 的 款 額 (即 有 關 申 報 或 披 露 的
12 萬港元指定上限 )，有關修訂是因應
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("特別組織 ")對有
關上限的調整而作出；及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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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就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2 部第 7 項，考慮
是否需要求並非擁有現金類物品的旅

客於申報內提供該現金類物品的擁有

人的姓名或名稱，以及地址。  
 
邀請公眾提出意見  
 
3.  委員察悉，根據委員在 2017 年 3 月 28 日
會議上所作的決定，秘書處已於立法會網站登載公

告並致函 18 區區議會，邀請各界就條例草案提交
意見書。秘書處其後並沒有收到任何意見書或任何

有關提出向法案委員會作口頭申述的要求。  
 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  
 
4.  委員已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。委

員同意，政府當局就會議上所提事宜的回應將以傳

閱文件方式送交委員審閱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7 年
5 月 4 日隨立法會 CB(2)1325/16-17 號文件
送交委員。由於委員沒有就政府當局的回

應提出任何意見，主席指示，原訂於 2017年
5 月 9 日舉行的會議予以取消。 ) 
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5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 時 38 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5 月 31 日  



附件 
 

 
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： 2017 年 4 月 24 日 (星期一 ) 
時  間：下午 4 時 45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
 
主題 /討論  

 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00000 - 
000309 
 

主席  
 

致序辭  
 

 

000310 - 
001024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就 2017 年 3 月 28 日會議上所提
事宜的回應 [立法會 CB(2)1249/16-17(02)
號文件 ]  
 

 

001025 - 
001345 
 
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梁繼昌議員關注到，恐怖分子或其他犯罪

分子可藉每次運送價值少於 12 萬港元的
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("現金類物
品 ")，規避申報及披露規定。政府當局回
應時表示，即使被合理地懷疑屬犯罪得益

或恐怖分子財產的現金類物品的價值不超

過 12 萬港元的指定上限，獲授權人員也獲
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

條例草案》 ("條例草案 ")授權阻截及限制
該等現金類物品的流動。  
 
政府當局亦表示，除條例草案建議設立的

申報及披露制度外，在《有組織及嚴重罪

行條例》 (第 455 章 )及《聯合國 (反恐怖主
義措施 )條例》 (第 575 章 )等其他現行法例
中亦訂有措施，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

融資活動。  
 

 

001346 - 
001507 
 

主席  
 

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("助理
法律顧問 1")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函件所
作的回覆 [立法會 CB(2)1249/16-17(03)號
文件 ]。  
 
法案委員會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所得的回

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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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01508 - 
001651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開始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詳題及第 1 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01652 - 
003228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陳振英議員  
 

第 2 條  
 
梁繼昌議員詢問，支票如經已簽署，但並

無指明受款人姓名或名稱，也沒指明款

額，是否屬條例草案第 2(1)條所指的現金
類物品。政府當局就此作出回應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1 要求政府當局澄清，條例
草案第 2(1)條內現金類物品的釋義中所載
的例子是否以盡列方式列出，以及該等例

子是否具有立法效力。梁繼昌議員和陳振

英議員亦提出類似關注。政府當局的回應

載於立法會 CB(2)1249/16-17(03)號文件第
1 至 3 段。政府當局亦表示，該等例子並
非以盡列方式列出。  
 
陳振英議員詢問，在其他現行條例中有否

採用現金類物品此用語。政府當局回應時

表示，現金類物品的用語首次在條例草案

中予以界定。當局界定其涵義時，曾參考

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("特別組織 ")的建議，
以及現行其他法例 (包括《法定貨幣紙幣發
行條例》 (第 65 章 )、《硬幣條例》 (第 454
章 )及《匯票條例》 (第 19 章 ))所界定的相
關用語。  
 
梁繼昌議員關注到，貴重金屬及寶石被豁

除於條例草案中現金類物品的釋義之外，

有可能會造成漏洞，讓犯罪分子可藉運送

大量富格林金幣等物品而規避申報及披露

規定，而富格林金幣可以現貨價格進行交

易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若富格林金幣不是香港或

其他地方的法定貨幣，則現金類物品的釋

義不會涵蓋富格林金幣。與此同時，根據

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及《聯合國 (反
恐怖主義措施 )條例》，利用貴重金屬作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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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洗黑錢及進行恐怖分子融資活動的用途，

即屬犯罪。  
 

003229 - 
003421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3 條  
 
梁繼昌議員詢問，條例草案的申報及披露

規定是否適用於被拒絕進入香港的旅客。

政府當局表示，被拒絕進入香港的旅客一

般仍須辦理清關手續。  
 

 

003422 - 
00403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4 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1 的提問時表
示，幼年人如干犯條例草案第 4(5)條所訂
的罪行，須受《少年犯條例》 (第 226 章 )
中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所管限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繼昌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

條例草案第 4(8)條指明的刑罰為最高刑
罰。  
 

 

004040 - 
004705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第 5 至 7 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04706 - 
005038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陳振英議員  
 

第 8 條  
 
陳振英議員詢問，鑒於隨着港珠澳大橋啟

用所帶來的跨境貨運活動，政府當局會否

考慮有否需要把車輛包括在條例草案第

8(b)條內。  
 
政府當局預期，根據現行的清關安排，任

何人每次經陸路邊境管制站在跨境車輛上

輸入或輸出作為貨物的現金類物品，均須

作出適當申報。儘管如此，政府當局會密

切留意相關發展，以便考慮是否需要作出

調整。  
 

 

005039 - 
005440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第 9 及 10 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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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05441 - 
005839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11 條  
 
梁繼昌議員詢問，某人如未能按照條例草

案第 11 條的申報規定提供指定資訊系統
所給予的檔案編號，會否干犯罪行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香港海關 ("海關 ")會設法
確定有關人士實際上有否透過指定電子系

統就有關的現金類物品作出申報，並檢視

所有其他可獲得的資料，以了解有關人士

為何未能提供檔案編號。  
 

 

005840 - 
010317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 

第 9 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1 詢問，現金類物品的輸入
者或輸出者須作申報的規定為何。政府當

局 的 回 應 詳 載 於 立 法 會

CB(2)1249/16-17(03)號文件。  
 
第 12 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0318 - 
011013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13 條  
 
就梁繼昌議員的提問，政府當局確認，條

例草案第 13 條所述的關於在付款後不提
起刑事法律程序的書面通知是會當場立即

向違規者發出的。答是。  
 
梁議員進一步詢問，若有關旅客不是香港

居民，他們須如何及何時清繳 2,000 港元
的指明款額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有關旅客須即場付款，不

管他們是否香港居民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議員的進一步提問時表

示，海關收取的付款將會記入政府一般收

入帳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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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11014 - 
011423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陳振英議員 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14 條  
 
陳振英議員認為，條例草案中文文本第 14
條標題中的第一個 "的 "字及第 14(1)條中
的第一個 "的 "字並無需要。政府當局答允
考慮陳議員的意見，並會在會議後提供回

應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繼昌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

管制站的獲授權人員可取覽第 14 條提述
的已繳付指明款額的人的紀錄的登記冊。  
 
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1424 - 
011706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16 條  
 
梁繼昌議員詢問，獲授權人員根據條例草

案第 16 條行使的截停和搜查權力是否包
括對旅客進行人身搜查；此外，海關有否

就此方面制訂內部指引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草案會賦予獲授權人

員所需的執法權力截停和搜查旅客，包括

進行人身搜查。海關現時已就搜查旅客及

檢查旅客管有的東西訂有內部指引。類似

指引將會適用於條例草案。  
 

 

011707 - 
012744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第 17 至 24 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2745 - 
012955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 

第 25 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繼昌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

根據條例草案第 25 條，凡任何人被合理懷
疑已違反條例草案條文而被拘捕，當局不

得扣留該人超過 48 小時而不予落案起訴
並帶到裁判官席前應訊。如有需要，獲授

權人員可先將有關的人，帶往海關辦事處

作進一步查訊，然後將該人帶往警署，以

按照《警隊條例》 (第 232 章 )處理。因應
梁議員的進一步查詢，政府當局表示，海

關總部大樓設有羈留中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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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12956 - 
013537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第 26 至 32 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3538 - 
013925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 

第 33 條  
 
梁繼昌議員詢問，條例草案第 33(2)條為何
建議保安局局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條例草

案附表 4(附表 4 指明就條例草案第 2(3)條
而言，大量現金類物品的款額為 12 萬港
元 )，而非可藉立法會決議修訂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4 的命
令，屬經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

例。當局預期有關修訂會因應特別組織對

申報或披露的指定上限的調整而作出。梁

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方式提供有關資

料。政府當局答應此項要求。  
 
因應梁議員的提問，助理法律顧問 1 表
示，對條例草案附表 5 第 3 欄指明的款額
作出更改，須由立法會藉決議通過，即須

經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通過。此點獲政府

當局確認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3926 - 
013955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附表 1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3956 - 
014447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謝偉俊議員  
 

附表 2 
 
關於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2 部第 7 項，旅客
如並非現金類物品的擁有人，須於申報內

提供現金類物品的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，

以及地址。謝偉俊議員質疑上述第 7 項有
否必要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2 部載
列的有關旅客於申報內須提供的資料，是

根據特別組織的建議而列出。政府當局答

允考慮謝議員對第 7 項的意見，並於會後
提供回應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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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14448 - 
015010 
 

主席  
謝偉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附表 3 至 5 
 
謝偉俊議員察悉並關注到，條例草案附表

3 第 2 部載列關於貨物的申報須提供的資
料，但當中沒有規定須提供有關貨物物主

的資料。他質疑附表 2 要求旅客在所作申
報中須提供的資料與附表 3 關於貨物的申
報須提供的資料並不一致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相對旅客的個案而言，就

屬貨物的現金類物品的輸入或輸出，通常

涉及多方人士，當中包括條例草案第 10
條所界定的客戶、代運人和承運人，而代

運人和承運人這類人士未必可以隨時提供

有關現金類物品的擁有人的資料。因此，

附表 3 第 2 部第 7 項要求提供現金類物品
的收受人的姓名或名稱，以及地址。  
 

 

015011 - 
015037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附表 6 
 
委員並無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5038 - 
015247 
 

主席  
 

政府當局因應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

的跟進行動。  
 
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。  
 
委員同意，政府當局就會議上所提事宜的

回應會以傳閱文件方式送交委員審閱。  
 

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5 月 31 日  


